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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寫作培訓營」簡章(南部場) 

一、目的：為加強推行臺灣客語語文教育，擴大參與對象，及培養臺灣客語文

章寫作人才，特辦理「臺灣客語寫作培訓營」。將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寫作

技巧、選文題材、創意思維等相關工作進行講習，透過課程講授及實際寫

作指導，培養臺灣客語的基礎寫作人才，提升創作的多樣性。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 

三、承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四、研習時間：114年8月25日（星期一）至8月26日（星期二），共2天。 

五、研習地點：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協同教室（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

858號），詳細位置請參閱附件二、三。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4年8月18日（星期一）截止。本研習採網路報名，

額滿提前截止。報名網址(表單)：https://forms.gle/a5NNWJaexdm3KF8u5。 

七、參加對象：已具備基礎之臺灣客語能力，且熟悉臺灣客語用字與拼音者優

先，經審查通過錄取者始得參加本培訓營。本培訓著重於寫作技巧增進，

非用字與拼音基礎教學課程。承辦單位將於確認報名資訊後以電子郵件通

知報到事宜。正取者若臨時因故無法出席，請務必於開課前5天以E-mail或

電話告知承辦人（聯絡電話詳簡章），以利依序遞補參訓，避免資源浪費。

考量本培訓活動名額有限，如已錄取者無故未參與培訓，將列入後續培訓

活動是否錄取之參採。 

八、招收名額：每梯次正取人員30人，額滿提前截止，由承辦單位以電子郵件

通知報到事宜。 

九、研習費用：免費參加，含午餐（不含交通及住宿費）。 

十、為配合課程規劃，參加者須於研習第2天，分享自身創作之文章並參與討論，

研 習 結 束 後 一 週 內 ， 須 將 修 正 後 文 章 回 傳 主 辦 單 位 (E-mail ：

2025hkl@gmail.com)。 

十一、參與研習者須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一）。 

十二、全程參加研習且填寫問卷者，將核發研習時數兩日共計12小時。 

十三、聯絡方式： 

承辦人：周先生 

電話：03-4227151#33442 

E-mail：2025hkl@gmail.com 

https://forms.gle/a5NNWJaexdm3KF8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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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研習課程表： 
 

日期 

時間 
8/25（一） 8/26（二） 

09：00 

｜ 

09：30 

簽到 簽到 

09：30 

｜ 

10：20 主題講座： 

【共下來寫客語文章：對主

題、結構、寫作技巧講起】 

 

劉明宗教授 

主題講座： 

【頓恬下來，行入「心」世

界——營造自家个講客情境】 

 

李宜諭主任 

10：30 

｜ 

11：20 

11：30 

｜ 

12：20 

12：20 

｜ 

13：30 

午餐 

13：30 

｜ 

14：20 
主題講座： 

【生活中尋寫點】 

 

李淑娟老師 

【分組寫作指導】 

 

李宜諭主任、李淑娟老師 

 

請參與者分享自身之創作，

講師現場針對創作之盲點進

行梳理、問題解惑、提出意

見及創作方向引導。 

14：30 

｜ 

15：20 

15：30 

｜ 

16：20 

16：20 

｜ 

16：30 

問卷填寫/簽退 問卷填寫/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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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備註： 

（一）參加者請依研習時間至研習地點報到，並請攜帶環保餐具及環保杯。

由於本研習需進行書寫練習及創作，建議參加者自備平板或筆電，

主辦單位也會於研習現場提供稿紙。 

（二）參加者如有呼吸道症狀，敬請佩戴口罩；如遇身體不適，建議取消

參與本次研習。 

（三）上課教室如有異動，請以承辦單位公告為準。 

（四）本研習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承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暫停或終止

研習之權利，研習一切更動將以承辦單位公告為準。 

十六、附件一：著作財產權授權協議書 

附件二：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google map 

附件三：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校園導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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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著作財產權授權協議書 

立書人        因參加國立中央大學辦理之「臺灣客語寫作培訓營」，

為順暢作品後續之流通與利用，特簽署本協議書，內容如下： 

立書人謹此同意： 

一、參加本活動之影音、影像、著作、肖像權及任何相關之智慧財產權非專屬、

不限地域、不限時間、不限次數，授權教育部免費進行利用，本著作授權

事後不會被要求撤回，除商業性目的之外，不排除其他目的之利用。容許

利用之方式包括：重製、公開口述、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傳輸、

散布，即一般常見如複製、發布、傳送、公開上網、提供下載、改編、發

展任何形式衍生品。立書人並同意教育部得在前述授權範圍之內，對第三

人進行本著作的提供，即本授權容許再轉授權，被授權人可以自己名義將

取得之權利轉授權予第三人，此再轉授權的容許亦為再授權的範圍之一，

例如在禁止商業使用的前提下，採「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授

權或其他相應的公眾授權條款，將作品向公眾進行釋出流通。 

二、立書人就本活動所提供予教育部之著作，教育部得依據實際需要加以變更、

調整，並決定發行及公開之方式以及是否及如何標示立書人之姓名，此為

便利素材成為多人編輯的集合著作，或採編輯性專案釋出時，得簡化相關

標示；如未涉及著作人格之污衊，立書人同意不向教育部及經教育部再提

供本著作之第三人行使其著作人格權。 

三、立書人保證本著作絕無侵害任何他人之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並

保證其有權依據本協議書之規定，對教育部進行相關授權。 

四、如因本協議書相關事宜有爭議需以訴訟處理時，立書人同意應以中華民國

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  -           ■ ■ ■ ■（遮蓋後4碼）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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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google map 
 

 
 

 

交通資訊： 

一、大眾運輸 

(一)臺鐵：於臺鐵美術館站下車，出站後轉乘輕軌至龍華國小站或計程車

（車程10~15分鐘）抵達龍華國小。 

(二)高鐵：於高鐵左營站下車，出站後轉乘臺鐵，或轉乘捷運。 

(三)捷運：於紅線凹子底站下車，循1號出口出站後再步行(路程約10分鐘)抵

達龍華國小，或於紅線凹子底站轉乘輕軌。 

(四)輕軌：於龍華國小站下車，出站後再步行抵達龍華國小(06：30~08：30、

16：30~18：30每10分鐘一班)。 

 

二、自行開車 

(一)國道1號(中山高速公路)：於鼎金系統轉接國道10號，往左營方向行駛，

於自由三路交流道出口，沿大中二路至博愛三路左轉，行經博愛二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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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順一路左轉即可抵達龍華國民小學前門。(車程約15分鐘) 

(二)國道3號(福爾摩沙高速公路)：於燕巢系統轉接國道10號，往左營方向行

駛，於自由三路交流道出口，沿大中二路至博愛三路左轉，行經博愛二路，

至大順一路左轉即可抵達龍華國民小學前門。(車程約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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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校園導覽圖 
 
 


